—_ 44

38 E RN E HE
113# &+ 3 % 1285355

o o4 DFRY EmA 2 HREF AT

Q21 FAER F LD P

@44 MEF 12 d
S e
R A £33
P A @BEBERAERFT LT
i RRIEA R

in=z
-
FRRLA £i%
PoH A OBBRELET LT
EIE SEE A S
1o 4 ErREFF NP
/é’: if); ;E_T A %:g"ﬂ‘)\ s
o 4 OfeEsEG ad
F I RIEA S AR
P AR
EroR AR SN
SR T
PO F ARG RN F T 2 P g d FAFL
3#5724p £ 8L 2 F 11832 R S 1055 - F 25

%— 7



dem BB R GR A 3R A AT TI4ELY 16R 3 3P

FeEem B B e

FeFem <

i

i

bl

;\‘
R

N

3 2

P3RBT o

PR A R LB A PR A dovit & 2 DIF AT &R o

B CFEEEA ) CF (FhA) Rl
FFA L R & 2 EHE o v )l}l]é‘:,ljé‘go

REAL2 5B E 5 TAE I % e & 2 Cif o
TEFR, C

i?’ﬁﬂd

BE G DRI FANREED FEJIRET FRIFAD

3\@«1112&4@ lpAe> gt A p PREHLEF A OO®O
OrOF000501#205 2 (TH L5 5) B FEFE
oI E T A p BEHATER (T R) 3500~ oﬁa?fv?zlxrfa
FHRACTF R SR R4 L S e A 2 CIF T &R
Xif e 3 1&*&& et & 2D T £FF 0 PR AT
2 %;Eg iét,iﬁf/,ﬁkﬁﬂ—\,ﬁﬁf@h‘: .L@;gy gpq » ¥
BARE W R 4460F F 158 ~ $ 22508 % 1798 % 3R AP
0 A R e

TS W

W*

- SARFPIFA AR Tﬁ*v?lllﬁlzg 19p » SRz EL

PRARA  RFE AL EE (F45) 29
2 e g AT AR B B AR P
i@i:‘jjzl‘lé\éj ’-"’"i‘ qu ("L‘%’_/\‘;ﬁ > 2 '}’/\,:2—‘:;_'

_1‘1’,«‘,1>112,,138 ;%izki S EBELY B oo Kf L%&A@%'#\%%%%
gkt Hep b2 A iz R Aot A 2 AT PP B P
HEBAS o FaF A K Pia_;}t*“,:«i SER rmiEEY R
Floo P LG AR S i%&%"f*i?dﬁf)oo%’ﬁfﬁ%
SR )@-L?mﬂ;,; o F kX FITIER T > F 3
PFA R R 2 CIF T £4F (AR A RIS 2 A F

\



W) o REBHAA P IFA BT FIFA AR 0 4P IF o gk
FIRAEM R RLPFL i A AR IFARD ER G ARE T
ffabg e f * 2 1€ 535007 > dotk R 2 e 2] 4 i H 3
A A L ERR D AT A1 E 30007 o F A B o0
FARE L S Ao TR 2D AT £ 3F o
S~ AR BERO FRRT LT
irﬂé?' |2 p 2 H~735 B~ 4
#413500~ » BB 3T e A7 ;éi : ’qfu‘* 7’FP—4—‘f
ﬁ“ZOOOm P HAR PR A 2 R R o PR R L R
rgz%?; BTSRRI BAAIAS AR A AR
55w o
R R 4{‘1 oo
(k3 A S Rk p 2;;%]*%%%1:};21%%?)% (110 B P33 51
300155 3 #IR 7 E 2 ) pa 2@ kL5 B> »111&127 19
Bé%’ﬂ&ﬂ%ﬁ@;é% » T ]12# 32 28 HF R - ik
é@%ﬁﬁﬁmﬁ~m%%i&@?’ﬁ
.ww \%E’E‘Fﬁé G mf; (%% %1932
1\117;’. ’ji».féi‘_jxl‘%g’%ﬁ»wﬁﬁ Xz BRaix) o
HJ%&ﬁb=Q§ﬂ%w %Qﬂ’%j%4@%%@%?
22 AT P RBP4

&P}

\b\ -\1\

F"
b

§ =
J

3

(o)

A

= "b‘ ‘
N

(ﬂ

FRZEFIT9EHERT 222 A 245 » &®i

PRI H O BERAEANE o 2§ AR AR
Toa RERECRIFHN TP RFFLAE kA
@Al E'Jéﬁ—«#izﬂsﬁi%[ﬁ R AR A R 2 A E S R (B
Biell2& B 5 FF SI065L LA 2B) o ST E A
é?ﬂrﬁt'fa&w A Rt - WA CREER- N N



I=q

FooEST AT FEYRRFMRT LS EM B
@ﬁé%%%ﬁﬁ’mﬁg A 2P AL HEST
TOAMRE G B A EPEFRTIBERST > BE LT
SR 4T S PR AHETE Y AT EERE Y
R AR R S I RN EISA R -
FREFD  HU I F A>3 5 40 p RERE #r 4
Fot AP Wkua AFERY AL LR A X7
FEfle 2 P BETH o R AR FAR L LA
%% #413500 ¢ & > FEpk HIPRO360E A e rt TR S

#oOGT O T20228 12024 F iRk E e ok 1 2500
~ 35500~ fF > ¢ Ffcs= 2?3500~ (R%X¥5%119F ) >

AMiFp L s B d a3 OOFOOR2 £ > 5 okl
R E S AFPINRLZF Y FAEES K R
3500~3 & & Fer A tubE e JlE > B D BT A

oo T RERFHEE o P FAFURRITRAE S EF Y Ha
w2 AEFHFEL20007%= 2 0 T ABEREMFHE > 2 K

oo HARF A LRI FAXG A
1pA=8 > & 4ovd 2 B 97w > & #.'%4A W) i
B 15007~ o f3t S etk 2 CF 9T £%F 0 2 A 23R
Fok PR A e nd T B 3000~ 0 £ R B Aot & 2 DIF
”Tﬁﬁgﬁ’i”}iﬂd o

SRR AT o AR P PR A AR F1TIRER T FR L A
iAot £ 2 CHp #7o1 £ 2E > F”ﬁﬂi’_r} ; %;E‘T_gﬁ-‘o}g‘!%ﬁ“
FAPTIFZ DA Tom A
%%#&ﬂ’%ﬁﬂé’@,?F% E%F%&iﬁ\€
P BRRL R FA LS Ao A 2 DT &3 0 T
TS o S BT o FAR P IR AT AR EEH R PR A L
Bz g homidt o FEA LT RIAA 2 525 Ao H)
' 5 4

AR
WA 112847
Iyt

:I_



_{E._%/“

i)
- %J;ﬁqu’ AE bR LimEd ’1E4c1€”r,a’ﬁ LI I I PES
dra <
v 2= EY 2y 114 = 5 3 14 2
AE Y- e
$2EE T OFA
i F &k Ao
i F B3
TAGRR AT o
7 {8 o
v 2 E & 114 = 3 : 14 P
T MEFP
"
B |27 B |AC B: C: D: E:
5 BT HD (PR B FEAR AR FAA [ FBR
# 7% B Fa L A (Il bRl | f LY
Flz 8 B (FdFe 2 8 &% B
(pl12e&|m) :
47 1p 4
)
1 Hei Y £ 8 (113#27 5P 11 2 115 » x500~ |11 % * x3000|119¢
£ 2 HRE =5500~ ~ =33 3000
FraaP =
2 |#F®1fhE 1132107 29p (197 @ 19 % * x500~ |19 * x3000|19%
B a =9500~ A =53 17000
3 64 W% [113#2223p |11 2 111 * x500~ |11 % * x3000|11%
LA =5500~ ~ =33 3000




(\ER)

B REAE| & AEH 251 * 251 % x500 =~ |25 @ * x3000|26%
Firam =132500~ ~ =73 5000
HER%E L [113E22 2P 117 ” 11 7 x500~ |11 ® * x3000|11%
¥y =5500~ ~ =33 3000
AREEFF (113827 21p |11 " 11 # x500~ |11 ® * x3000(11%
LI =5500~ ~ =33 3000
WAERE ¥ | 113#22 23p |11 ? 11 7 x500~ |11 % * x3000(119%
SIS =5500~ ~ =33 3000

e

¥

N
’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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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上字第1285號
上  訴  人  ①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②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③众力國際有限公司


共      同
法定代理人  姜佳君  
上  訴  人  ④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蘇錫申  
            姜信宇  
兼  上一人
訴訟代理人  姜佳君  
上  訴  人  ⑤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姜信宇  
上  訴  人  ⑥程隆開發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耿鴻


上  訴  人  ⑦楷鉅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余水束
上三人共同
訴訟代理人  姜佳君
被  上訴人  劉俊山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辦理遷出登記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，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，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上訴駁回。
二、上訴人應各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三、第一（除減縮部分外）、二審（含追加之訴）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依附表之E欄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四、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「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」。　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不當得利規定，請求上訴人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，迄上訴人自門牌號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O樓之O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遷出營業登記止，按月於每月首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00元。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並追加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核其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均係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2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　　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於111年12月19日，經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（含土地）之所有權，該房屋之原所有人即上訴人①及向其承租或借用該房屋之上訴人②至⑦均將公司所在地（下稱公司址）設於系爭房屋址，嗣經執行法院將其等間之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以執行命令除去，
　　並於112年3月底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。除上訴人④尚未遷移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迄至如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方將公司址遷移。上訴人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址，係無法律上之原因，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500元，致伊受損害，自應返還所受利益。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（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）。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，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。被上訴人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，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應為3500元，扣除原判決已判命給付部分，上訴人應各返還按月所受利益3000元。爰追加聲明：上訴人應各再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二、上訴人抗辯：伊僅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，並未實際使用房屋而獲利益，自不構成不當得利。又被上訴人按月請求不當得利3500元，顯高於附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情2000元，是被上訴人之請求為無理由。上訴聲明：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二項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
　㈠被上訴人於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（110年度司執字第130015號強制執行事件）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，於111年12月19日獲發權利移轉證書，並於112年3月28日接受點交。原法院拍賣公告記載系爭房屋於查封前出租、出借第三人使用，惟該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業以執行命令除去（原審卷第19至21、117頁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誤）。
　㈡上訴人前均設公司址於系爭房屋址，除上訴人④迄未遷移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已於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遷移公司址(本院卷第89、190頁）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　
　　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又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，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，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，應以受領人所受之利益為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，公司所在地為公司應登記且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之事項，此觀公司法第3條第1項、第393條第2項第3款規定即明。是公司利用他人建物設公司址，得以完備法定之公司登記要件，並藉公司址管理各項公文書及郵件之收發，惟建物所有人因此適用營業用途較高稅率之房屋稅、地價稅或用電費率等，依社會交易常情，公司自須支付建物所有人相當之對價。被上訴人獲核發權利移轉證書，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後，上訴人對該房屋已無任何權限，惟仍繼續設公司址於該房屋址，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，違反權益歸屬，對被上訴人構成不當得利，自應返還其所受利益。上訴人抗辯其僅設址而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，不成立不當得利云云，要無可採。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不當得利3500元乙節，業據提出PRO360達人網統計資料為證，該資料顯示2022年至2024年間借址登記費用在每月2500元至5500元間，中間數為每月3500元（原審卷第119頁）；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三段，為公眾周知交通便捷、生活機能完善之高房價、高租金地段，以按月3500元計算各上訴人借址登記之利益，與前述市場行情相較，並無過高情事。上訴人抗辯鄰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情僅為2000元云云，並未舉證以實其說，不足憑採。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，各如附表之B欄所示，並據此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5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及追加之訴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30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均有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另被上訴人追加之訴依上開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亦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其請求上訴人各給付之金額已如前述，爰併予更正原判決主文第2項如本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追加之訴為有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石有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晏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曾明玉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陳盈璇


附表
		編號

		公司名稱

		A：
遷移公司址日期

		B：
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（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）

		C：
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之金額（減縮後之聲明）：

		D：
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之金額：

		E：
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



		1

		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5日

		11個月





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2

		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		113年10月29日

		19個月

		19個月×500元＝9500元

		19個月×3000元＝5萬7000元

		19％



		3

		众力國際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3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4

		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		尚未遷移

		25個月

		25個月×500元＝1萬2500元

		25個月×3000元＝7萬5000元

		26％



		5

		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6

		程隆開發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1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7

		楷鉅企業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3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上字第1285號

上  訴  人  ①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②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③众力國際有限公司



共      同

法定代理人  姜佳君  

上  訴  人  ④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錫申  

            姜信宇  

兼  上一人

訴訟代理人  姜佳君  

上  訴  人  ⑤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姜信宇  

上  訴  人  ⑥程隆開發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耿鴻



上  訴  人  ⑦楷鉅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余水束

上三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  姜佳君

被  上訴人  劉俊山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辦理遷出登記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

3年5月2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0號第一審判決提

起一部上訴，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，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上訴駁回。

二、上訴人應各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
三、第一（除減縮部分外）、二審（含追加之訴）訴訟費用由上

    訴人各依附表之E欄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
四、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「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

    示金額」。　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不當得利規定，請求上訴人自

    民國112年4月1日起，迄上訴人自門牌號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

    段000號O樓之O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遷出營業登記止，按

    月於每月首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00元。嗣於本院減縮起

    訴聲明為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並追加

    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核其所為訴之變

    更或追加，均係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核與民事

   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2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應予

    准許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　　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於111年12月19日，經原法院強制執行之

    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（含土地）之所有權，該房屋

    之原所有人即上訴人①及向其承租或借用該房屋之上訴人②至

    ⑦均將公司所在地（下稱公司址）設於系爭房屋址，嗣經執

    行法院將其等間之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以執行命令除去，

　　並於112年3月底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。除上訴人④尚未遷移

    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迄至如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方將公司

    址遷移。上訴人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址，係無法律上之原

    因，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500元，致伊受

    損害，自應返還所受利益。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

    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（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

    述）。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，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。被

    上訴人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，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相當於

    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應為3500元，扣除原判決已判命給付部

    分，上訴人應各返還按月所受利益3000元。爰追加聲明：上

    訴人應各再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
二、上訴人抗辯：伊僅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，並未實際使用房

    屋而獲利益，自不構成不當得利。又被上訴人按月請求不當

    得利3500元，顯高於附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

    情2000元，是被上訴人之請求為無理由。上訴聲明：原判決

    關於主文第二項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

    一審之訴駁回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

　㈠被上訴人於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（110年度司執字第13

    0015號強制執行事件）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，於111年12月19

    日獲發權利移轉證書，並於112年3月28日接受點交。原法院

    拍賣公告記載系爭房屋於查封前出租、出借第三人使用，惟

    該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業以執行命令除去（原審卷第19至21

    、117頁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誤）。

　㈡上訴人前均設公司址於系爭房屋址，除上訴人④迄未遷移公司

    址外，其餘上訴人已於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遷移公司址(本院

    卷第89、190頁）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　

　　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

    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又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

    害，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，故依不當

    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，應以受領人所受之利益為度（最

   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公司以其本

    公司所在地為住所，公司所在地為公司應登記且主管機關應

    予公開之事項，此觀公司法第3條第1項、第393條第2項第3

    款規定即明。是公司利用他人建物設公司址，得以完備法定

    之公司登記要件，並藉公司址管理各項公文書及郵件之收發

    ，惟建物所有人因此適用營業用途較高稅率之房屋稅、地價

    稅或用電費率等，依社會交易常情，公司自須支付建物所有

    人相當之對價。被上訴人獲核發權利移轉證書，取得系爭房

    屋之所有權後，上訴人對該房屋已無任何權限，惟仍繼續設

    公司址於該房屋址，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，違反

    權益歸屬，對被上訴人構成不當得利，自應返還其所受利益

    。上訴人抗辯其僅設址而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，不成立不當

    得利云云，要無可採。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不

    當得利3500元乙節，業據提出PRO360達人網統計資料為證，

    該資料顯示2022年至2024年間借址登記費用在每月2500元至

    5500元間，中間數為每月3500元（原審卷第119頁）；本院

    審酌系爭房屋位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三段，為公眾周知交通便

    捷、生活機能完善之高房價、高租金地段，以按月3500元計

    算各上訴人借址登記之利益，與前述市場行情相較，並無過

    高情事。上訴人抗辯鄰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

    情僅為2000元云云，並未舉證以實其說，不足憑採。是被上

    訴人主張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，

    各如附表之B欄所示，並據此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500元

    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及追加之訴請求上訴

    人分別按月給付30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

    ，均有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

    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為上

    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

    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另被上訴人追加之訴

    依上開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亦

    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其請求上訴人各

    給付之金額已如前述，爰併予更正原判決主文第2項如本判

    決主文第4項所示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    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追加之訴為有理由，爰判決

    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石有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晏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曾明玉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 陳盈璇



附表

編號 公司名稱 A： 遷移公司址日期 B： 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（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） C： 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之金額（減縮後之聲明）： D： 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之金額： E：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1 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 113年2月5日 11個月   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2 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3年10月29日 19個月 19個月×500元＝9500元 19個月×3000元＝5萬7000元 19％ 3 众力國際有限公司 113年2月23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4 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尚未遷移 25個月 25個月×500元＝1萬2500元 25個月×3000元＝7萬5000元 26％ 5 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3年2月2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6 程隆開發有限公司 113年2月21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7 楷鉅企業有限公司 113年2月23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上字第1285號
上  訴  人  ①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②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③众力國際有限公司


共      同
法定代理人  姜佳君  
上  訴  人  ④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蘇錫申  
            姜信宇  
兼  上一人
訴訟代理人  姜佳君  
上  訴  人  ⑤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姜信宇  
上  訴  人  ⑥程隆開發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耿鴻


上  訴  人  ⑦楷鉅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余水束
上三人共同
訴訟代理人  姜佳君
被  上訴人  劉俊山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辦理遷出登記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，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，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上訴駁回。
二、上訴人應各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三、第一（除減縮部分外）、二審（含追加之訴）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依附表之E欄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四、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「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」。　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不當得利規定，請求上訴人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，迄上訴人自門牌號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O樓之O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遷出營業登記止，按月於每月首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00元。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並追加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核其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均係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2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　　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於111年12月19日，經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（含土地）之所有權，該房屋之原所有人即上訴人①及向其承租或借用該房屋之上訴人②至⑦均將公司所在地（下稱公司址）設於系爭房屋址，嗣經執行法院將其等間之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以執行命令除去，
　　並於112年3月底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。除上訴人④尚未遷移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迄至如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方將公司址遷移。上訴人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址，係無法律上之原因，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500元，致伊受損害，自應返還所受利益。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（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）。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，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。被上訴人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，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應為3500元，扣除原判決已判命給付部分，上訴人應各返還按月所受利益3000元。爰追加聲明：上訴人應各再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二、上訴人抗辯：伊僅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，並未實際使用房屋而獲利益，自不構成不當得利。又被上訴人按月請求不當得利3500元，顯高於附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情2000元，是被上訴人之請求為無理由。上訴聲明：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二項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
　㈠被上訴人於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（110年度司執字第130015號強制執行事件）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，於111年12月19日獲發權利移轉證書，並於112年3月28日接受點交。原法院拍賣公告記載系爭房屋於查封前出租、出借第三人使用，惟該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業以執行命令除去（原審卷第19至21、117頁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誤）。
　㈡上訴人前均設公司址於系爭房屋址，除上訴人④迄未遷移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已於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遷移公司址(本院卷第89、190頁）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　
　　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又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，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，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，應以受領人所受之利益為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，公司所在地為公司應登記且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之事項，此觀公司法第3條第1項、第393條第2項第3款規定即明。是公司利用他人建物設公司址，得以完備法定之公司登記要件，並藉公司址管理各項公文書及郵件之收發，惟建物所有人因此適用營業用途較高稅率之房屋稅、地價稅或用電費率等，依社會交易常情，公司自須支付建物所有人相當之對價。被上訴人獲核發權利移轉證書，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後，上訴人對該房屋已無任何權限，惟仍繼續設公司址於該房屋址，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，違反權益歸屬，對被上訴人構成不當得利，自應返還其所受利益。上訴人抗辯其僅設址而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，不成立不當得利云云，要無可採。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不當得利3500元乙節，業據提出PRO360達人網統計資料為證，該資料顯示2022年至2024年間借址登記費用在每月2500元至5500元間，中間數為每月3500元（原審卷第119頁）；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三段，為公眾周知交通便捷、生活機能完善之高房價、高租金地段，以按月3500元計算各上訴人借址登記之利益，與前述市場行情相較，並無過高情事。上訴人抗辯鄰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情僅為2000元云云，並未舉證以實其說，不足憑採。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，各如附表之B欄所示，並據此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5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及追加之訴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30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均有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另被上訴人追加之訴依上開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亦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其請求上訴人各給付之金額已如前述，爰併予更正原判決主文第2項如本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追加之訴為有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石有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晏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曾明玉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  陳盈璇


附表
		編號

		公司名稱

		A：
遷移公司址日期

		B：
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（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）

		C：
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之金額（減縮後之聲明）：

		D：
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之金額：

		E：
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



		1

		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5日

		11個月





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2

		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		113年10月29日

		19個月

		19個月×500元＝9500元

		19個月×3000元＝5萬7000元

		19％



		3

		众力國際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3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4

		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		尚未遷移

		25個月

		25個月×500元＝1萬2500元

		25個月×3000元＝7萬5000元

		26％



		5

		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6

		程隆開發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1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		7

		楷鉅企業有限公司

		113年2月23日

		11個月

		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

		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

		11％

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上字第1285號

上  訴  人  ①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②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③众力國際有限公司



共      同

法定代理人  姜佳君  

上  訴  人  ④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蘇錫申  

            姜信宇  

兼  上一人

訴訟代理人  姜佳君  

上  訴  人  ⑤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姜信宇  

上  訴  人  ⑥程隆開發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耿鴻



上  訴  人  ⑦楷鉅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余水束

上三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  姜佳君

被  上訴人  劉俊山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辦理遷出登記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，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，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上訴駁回。

二、上訴人應各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
三、第一（除減縮部分外）、二審（含追加之訴）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依附表之E欄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
四、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更正為「被告應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」。　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不當得利規定，請求上訴人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，迄上訴人自門牌號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O樓之O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遷出營業登記止，按月於每月首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00元。嗣於本院減縮起訴聲明為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並追加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核其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均係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2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　　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伊於111年12月19日，經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（含土地）之所有權，該房屋之原所有人即上訴人①及向其承租或借用該房屋之上訴人②至⑦均將公司所在地（下稱公司址）設於系爭房屋址，嗣經執行法院將其等間之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以執行命令除去，

　　並於112年3月底將系爭房屋點交予伊。除上訴人④尚未遷移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迄至如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方將公司址遷移。上訴人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址，係無法律上之原因，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500元，致伊受損害，自應返還所受利益。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（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）。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，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。被上訴人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，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應為3500元，扣除原判決已判命給付部分，上訴人應各返還按月所受利益3000元。爰追加聲明：上訴人應各再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。

二、上訴人抗辯：伊僅將公司址設於系爭房屋，並未實際使用房屋而獲利益，自不構成不當得利。又被上訴人按月請求不當得利3500元，顯高於附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情2000元，是被上訴人之請求為無理由。上訴聲明：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二項部分廢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實：

　㈠被上訴人於原法院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（110年度司執字第130015號強制執行事件）拍定取得系爭房屋，於111年12月19日獲發權利移轉證書，並於112年3月28日接受點交。原法院拍賣公告記載系爭房屋於查封前出租、出借第三人使用，惟該使用借貸、租賃關係業以執行命令除去（原審卷第19至21、117頁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誤）。

　㈡上訴人前均設公司址於系爭房屋址，除上訴人④迄未遷移公司址外，其餘上訴人已於附表之A欄所示日期遷移公司址(本院卷第89、190頁）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　

　　按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又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，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，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，應以受領人所受之利益為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，公司所在地為公司應登記且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之事項，此觀公司法第3條第1項、第393條第2項第3款規定即明。是公司利用他人建物設公司址，得以完備法定之公司登記要件，並藉公司址管理各項公文書及郵件之收發，惟建物所有人因此適用營業用途較高稅率之房屋稅、地價稅或用電費率等，依社會交易常情，公司自須支付建物所有人相當之對價。被上訴人獲核發權利移轉證書，取得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後，上訴人對該房屋已無任何權限，惟仍繼續設公司址於該房屋址，受有相當於借址登記費用之利益，違反權益歸屬，對被上訴人構成不當得利，自應返還其所受利益。上訴人抗辯其僅設址而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，不成立不當得利云云，要無可採。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按月各受有不當得利3500元乙節，業據提出PRO360達人網統計資料為證，該資料顯示2022年至2024年間借址登記費用在每月2500元至5500元間，中間數為每月3500元（原審卷第119頁）；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三段，為公眾周知交通便捷、生活機能完善之高房價、高租金地段，以按月3500元計算各上訴人借址登記之利益，與前述市場行情相較，並無過高情事。上訴人抗辯鄰近同類型房屋每月借址登記之租金行情僅為2000元云云，並未舉證以實其說，不足憑採。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，各如附表之B欄所示，並據此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5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及追加之訴請求上訴人分別按月給付3000元，合計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均有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C欄所示金額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另被上訴人追加之訴依上開規定，請求上訴人各給付如附表之D欄所示金額，亦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另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其請求上訴人各給付之金額已如前述，爰併予更正原判決主文第2項如本判決主文第4項所示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追加之訴為有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石有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晏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曾明玉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 陳盈璇



附表

編號 公司名稱 A： 遷移公司址日期 B： 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之期間（自112年4月1日起算） C： 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之金額（減縮後之聲明）： D： 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請求之金額： E：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1 保優中美聯合生技國際有限公司 113年2月5日 11個月   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2 振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3年10月29日 19個月 19個月×500元＝9500元 19個月×3000元＝5萬7000元 19％ 3 众力國際有限公司 113年2月23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4 移動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尚未遷移 25個月 25個月×500元＝1萬2500元 25個月×3000元＝7萬5000元 26％ 5 移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3年2月2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6 程隆開發有限公司 113年2月21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7 楷鉅企業有限公司 113年2月23日 11個月 11個月×500元＝5500元 11個月×3000元＝3萬3000元 11％ 







